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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

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說明 

第 22

條 

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，依下列順序分派

之： 

一、提繳稅款； 

二彌補已往年度虧損； 

三、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，直至累積金

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止； 

四、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

別盈餘公積； 

五、分配股東紅利，酌付董事及監察人酬勞及

員工紅利；其分配基礎以年度總決算盈餘扣

除第一款至第四款餘，分派如下：董事及監

察人酬勞不逾百分之一，員工紅利不低於百

分之二；當年度盈餘扣除上述項目後以不低

於百分之 10%之盈餘分配股息及紅利，並得

依公司發展情形連同以往年度未分配盈

餘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，提請股東常

會決議分派之。 

前項員工紅利之分配以股票發放者，其對象得

包括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，該特定條件

由董事會訂定之。 

公司年度如有獲利(係指尚未扣除分派員工酬

勞及董監酬勞之稅前利益)，應提撥不低於百分

之二之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一之董監酬

勞。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(包含調整未分配盈額

金額)時，應預先保留彌補金額。 

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，其給付對

象得包括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，該特定條

件由董事會訂定之。 

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，並報告股東會。 

1.依 104.5.20公

司法增訂第 235

條之 1並修正

第 235條及第

240條規定

2.項次及內容調

整

第 22

條之一 

本公司將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，因應

未來資金需求、財務結構、盈餘情形及平衡穩

定之股利政策，將視資金需求及對每股盈餘之

稀釋程度，適度採股票股利或現金股利方式發

放，其中現金股利不低於發放股利總額之 10%

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利，依下列

順序分派之： 

一提繳稅款； 

二、一、彌補已往年度虧損； 

三、二、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，直至累

積金額已達本公司資本總額為止； 

四、三、視公司營運需要及法令規定提列或迴

轉特別盈餘公積； 

五、四、分配股東紅利，酌付董事及監察人酬

勞及員工紅利；其分配基礎以年度總決算盈餘

之本期稅後淨利扣除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餘額，

分派如下：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不逾百分之一，

員工紅利不低於百分之二；當年度盈餘扣除上

述項目後以不低於百分之 10%之盈餘分配股息

及紅利，並得依公司發展情形連同以往年度未

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，提請股

1.依 104.5.20公

司法增訂第 235

條之 1並修正

第 235條及第

240條規定

2.項次及內容調

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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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常會決議分派之。 

前項員工紅利之分配以股票發放者，其對象得

包括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，該特定條件由

董事會訂定之。 

第 22

條之二 

本公司將考量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，因應

未來資金需求、財務結構、盈餘情形及平衡穩

定之股利政策，將視資金需求及對每股盈餘之

稀釋程度，適度採股票股利或現金股利方式發

放，其中現金股利不低於發放股利總額之 10% 

原 22條-1調整至

22 條-2項次調整 

第二十

四條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卅一日。 

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三十日。 

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。 

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十五日。 

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○○年六月三十日。 

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○一年六月二十五日。 

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○三年六月二十四日。 

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卅一日。 

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三十日。 

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。 

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十五日。 

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○○年六月三十日。 

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○一年六月二十五日。 

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一○三年六月二十四日。 

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一○五年六月十四日。 

增訂修訂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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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
鑫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 

    首先感謝各位股東對公司的支持與關心。回顧近年來，全球電腦產業與品牌、消費市場的快

速變遷，牽動著整體電子產業的脈動，本公司時刻關注產業環境之變化，審慎面對眾多的挑戰，

一Ｏ四年度全球的筆記型電腦出貨量仍為衰退，致使公司營收及獲利呈現下降，但在全體同仁努

力之下，公司在一Ｏ四年度仍有不錯的獲利表現。 

    在此謹向各位股東報告鑫禾科技一Ｏ四年度的營業成果及一Ｏ五年度的營運展望。 

（一）營業收支與獲利能力報告

一Ｏ四年度合併營收為 2,158,720 仟元, 較一 O 三年度 2,408,259 仟元減少 10.4%，

稅後淨利為 436,946 仟元，較一 O 三年 501,780 仟元減少 12.9%，另一 O 四年度合併毛利

率為 34%，本期淨利率為 20%，稅後基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5.89元。 

（二）研究發展能力報告

本公司長期致力於筆記型電腦、2合 1形式的筆電樞紐與各種型式結構之樞紐元件，

客戶包括國內外各大品牌與系統組裝廠。本公司將因應市場趨勢及滿足客戶需求，持續發

展高階產品，研發更多種特殊形式 Hinge，包含：變形式 Hinge、360度翻轉 Hinge及超

薄式 Hinge。 

除持續投入技術資源於產品開發，亦開始投入 MIM之生產製程，初期開發產品係提供樞紐

零件，未來將朝其他應用面之產品開發，以期創造更多契機，提昇公司高收益與營收成績。 

（三）重要產銷政策

為了就近服務當地的客戶，重慶子公司主要為成品組裝產線，負責重慶及四川的客戶。

昆山子公司除了成品組裝產線來服務華東地區客户，同時生產沖壓及壓鑄零件供應重慶子

公司之需。台灣母公司服務台灣的客戶，並供應車削零件及 MIM零件給大陸子公司。 

公司已於一Ｏ四年，增購了 CNC車床機台來維持車削零件的自製率；並於一Ｏ四年下

半年度開始涉入 MIM製程，規劃在一Ｏ五年度購買 MIM燒結爐，進一步加強製程之垂直整

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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